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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公告
2017年8月28日

（2017）浙1004民初3865号
吴帅剑、张雄：本院受理原告台州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与你们为信用卡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
你们外出地址不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7）
浙1004民初3865号民事判决书。判令被告吴帅剑
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原告台州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透支款本金32949.98元及截至2017
年4月1日的利息8040.07元、违约金2680.02元，并
支付自2017年4月2日起至实际履行之日止按月利
率2%计算的利息、违约金；被告张雄亮对上述债务
承担连带偿还责任；被告张雄亮承担保证责任后有
权向被告吴帅剑追偿。案件受理费900元，公告费
650元，合计人民币1550元，由被告袁继华、陈志毅
负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
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上诉案件
受理费900元在提交上诉状时预交，在上诉期内未
预交的，应当在上诉期满后七日内预交，逾期不交按
自动撤回上诉处理。款汇：台州市财政局，帐号：
19-900 0010 4000 0225 089001，开户银行：中国农业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台州市分行）。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2017）浙1004民初3878号

姜绍阳、林凤龙：本院受理原告台州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与你们为信用卡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
因你们外出地址不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
（2017）浙 1004 民初 3878 号民事判决书。判令被告
姜绍阳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原告
台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透支款本金45541.37元及截
至 2017 年 4 月 30 日的利息 17546.27 元、违约金
5848.76元、其他费用99.08元，并支付自2017年5月
1日起至实际履行之日止按月利率2%计算的利息、

违约金；被告林凤龙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偿还责任；
被告林凤龙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被告姜绍阳追
偿。案件受理费1530元，公告费650元，合计人民币
2180元，由被告袁继华、陈志毅负担。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
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上诉案件受理费1530元在提
交上诉状时预交，在上诉期内未预交的，应当在上诉
期满后七日内预交，逾期不交按自动撤回上诉处
理。款汇：台州市财政局，帐号：19-900 0010 4000
0225 089001，开户银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台州市分行）。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2017）浙1004民初3871号

张勇明、陈丽亚：本院受理原告台州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与你们为信用卡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
因你们外出地址不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
（2017）浙 1004 民初 3871 号民事判决书。判令被告
张勇明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原告
台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透支款本金9881.44元及截
至2017年4月1日的利息3156.72元、违约金1052.24
元，并支付自2017年4月2日起至实际履行之日止按
月利率2%计算的利息、违约金；被告陈丽亚对上述
债务承担连带偿还责任；被告陈丽亚承担保证责任
后有权向被告张勇明追偿。案件受理费160元，公
告费650元，合计人民币810元，由被告袁继华、陈志
毅负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
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上诉案
件受理费160元在提交上诉状时预交，在上诉期内
未预交的，应当在上诉期满后七日内预交，逾期不交
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款汇：台州市财政局，帐号：
19-900 0010 4000 0225 089001，开户银行：中国农业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台州市分行）。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2017）浙1004民初6356号
台州市路桥双鱼皮具加工厂（经营者余波）：本

院受理（2017）浙1004民初6356号原告台州市路桥银杏
皮革有限公司与你为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你厂停止经营
且经营者余波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材
料、开庭传票及举证通知书（举证期限截至2017年11月
12日）。原告起诉要求你支付定货款人民币60733.75
元，并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支付自起诉之
日起至实际付款日止的利息。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
满后的十五日，并定于2017年11月13日8时50分在本
院第十一审判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判决。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陶小燕：本院受理原告谢灵宁诉你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因你长期外出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
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审判长江俊溢、人民陪审员
许亦斌、黄伟华）、风险提示书、开庭传票等。原告
起诉要求你归还借款本金800000元并支付利息（自
2016年10月7日起按月利率2%计算至实际履行之
日止）；本案诉讼费用由你承担。此公告自发出之日
起，经过6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期限和举证期
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你应当在举证期限内
向本院大溪人民法庭提交证据材料，逾期不交的，视
为放弃举证权利。并定于2017年11月13日上午10
时00分在温岭市大溪人民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判决。 温岭市人民法院
（2016）浙72民初2499号

台州中洲船舶制造有限公司、宁波中洲华海国
际贸易有限公司、章道华:本院审理原告舟山潍柴产
品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与被告宁波市江北创源船舶物
资有限公司、台州中洲船舶制造有限公司、宁波中洲
华海国际贸易有限公司、章道华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
一案后，作出(2016)浙72民初2499号民事判决。原告舟
山潍柴产品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不服该判决，提起上诉。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该民事上诉状副本，自公告之
日起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
满后15日，逾期将依法审理。 宁波海事法院
（2016）浙72民初2499号

台州中洲船舶制造有限公司、宁波中洲华海国
际贸易有限公司、章道华：本院受理原告舟山潍柴
产品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与被告宁波市江北创源船舶
物资有限公司、台州中洲船舶制造有限公司、宁波中
洲华海国际贸易有限公司、章道华案外人执行异议
之诉一案，已审理终结，判决如下：一、确认停放在被
告台州中洲船舶制造有限公司场地的一台型号为
GWC6675齿轮箱为原告舟山潍柴产品销售服务有
限公司所有，本院（2016）浙72执113号案件不得执
行；二、驳回原告舟山潍柴产品销售服务有限公司的
其他诉讼请求。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6)浙72
民初2499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
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
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海事法院
（2017）浙1125破2号

本院根据浙江银河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的申请于
2017年8月3日裁定受理浙江银河建筑工程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银河建筑公司”）重整一案，并于2017
年8月21日指定浙江嘉瑞成律师事务所与浙江晟耀
律师事务所组成的联合管理人担任银河建筑公司的

管理人。银河建筑公司的债权人应于2017年9月30
日前，向银河建筑公司管理人（联系地址：浙江省云
和县浮云街道新华街88号浙江银河建筑工程有限
公司四楼管理人办公室，联系人：刘雅萍，联系电话：
13456305206）申报债权，书面说明债权数额、有无财
产担保及是否属于连带债权，并提供相关证据材
料。未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权的，可以在重整计划
草案提交债权人会议讨论前补充申报，但要承担为
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未依法申
报债权的，在重整计划执行期间不得行使权利，在重
整计划执行完毕后可以按照重整计划规定的同类债
权的清偿条件行使权利。银河建筑公司的债务人或
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银河建筑公司管理人清偿债务
或交付财产。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将于2017年10月
13日上午9时在云和县人民法院第四审判庭召开。
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为债权人会议成员，有权参
加债权人会议。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法人或其他组
织的，应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
明书，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
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
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债权人
系自然人的，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如委托代理人
出席会议的，应提交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
证件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
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 云和县人民法院

更正：本报2017年8月22日第9版法院公告栏
中，桐乡市人民法院（2017）浙0483民初2741号，内
文中“桐乡市汇丰电器压铸厂”均应为“桐乡市汇丰
电器压铸股份有限公司”，特此更正。

本报2017年8月17日第13版法院公告栏中，宁
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2017）浙0212民初6979号，送
达材料最后应增加“变更诉讼请求申请书、原告补充
证据等”，特此更正。

本报记者 汪基建见习记者 徐倩通讯员陈莹 蒋建华

本报讯“你好，我的电动车丢了，几个小时前刚办过防盗的，
麻烦你们帮我找找啊！”8月25日晚上11点左右，兰溪市公安局接
到了市民陈先生打来的报警电话。

陈先生的电动车刚好在这天安装了防盗号牌。下午5点多，
他将车子停在兰溪世贸饭店附近就去办事了。等他事情办好过
来，却发现车子不见踪影。接到警情后，兰江派出所民警立即展开
核查追踪。半小时后，警方通过电动车智能防盗系统追踪，锁定了
陈先生电动车的位置。

原来，当天晚上8点左右，3名年轻人误以为陈先生的电动车是
他们朋友的，就用自己的钥匙打开骑走了。“这纯属巧合，乌龙事件，
没想到两辆车子的钥匙竟然可以互用。幸亏我及时安装了防盗号
牌，不然也不可能这么快找到。”得知车子被找回，陈先生高兴万分。

据了解，近年来随着电动车的逐年增多，电动车被盗及电动车
事故的数字也逐年上升，仅今年上半年，兰溪全市就发生电动车、
电瓶被盗案件156起，占盗窃案总数的15.84%；发生涉及电动车的
交通事故1306起，占交通事故总量的46.1%。为有效遏制电动车
引发的案件，自今年7月17日起，兰溪市全面启动了“两车”（摩托
车、电动车）物联网防盗芯片安装工作。目前，兰溪市已有50000辆
电动车安装了有防盗芯片的号牌。

保险调解工作室成立
通讯员林铭炜

近日，台州市保险行业人民调解委员会仙居工作室揭牌成
立。该工作室由仙居法院与县保险行业协会共同建立，旨在完善
交通事故处理的纠纷解决机制，及时有效化解保险合同纠纷，为
人民群众提供便利。

消费维权有了“快速路”
通讯员张梦瑶

天台法院不断推动消费纠纷诉调对接机制的构建，建立市
场监管部门、消保委、人民法院三方参与的消费纠纷诉调衔接
工作平台，以实现消费维权诉调的无缝对接。图为近日天台县
消费纠纷诉调对接站揭牌成立。

通讯员 应雨轩

本报讯 日前，玉环法院联合玉环市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
会，出台了《关于建立医疗纠纷诉调衔接工作机制及“一站式”纠纷
解决服务平台的意见》。《意见》明确，医疗纠纷“一站式”矛盾纠纷
化解服务平台由法院、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各指派专职人员

负责日常工作；建立信息情况通报制度，及时通报和交换相关信
息，加强工作信息的资源共享。人民法院在审理医疗纠纷案件过
程中，经双方当事人同意，可委托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进行诉
中调解。

追究“老赖”拒执罪

通讯员 李洁

本报讯 近日，随着审判长敲响法槌，又一起涉
嫌拒不执行判决、裁定案件在温岭法院开庭审理。

今年以来，温岭法院以打击拒执犯罪为抓手，
强力推进执行工作，同时积极探索以自诉形式打击
拒执犯罪，每个执行团队逐案排查，通过“点对点”
查控系统，从被执行人的收入账目、银行流水明细
及不动产等材料中寻找相关犯罪线索，凡是发现被
执行人有能力履行而拒不履行，涉嫌拒执犯罪的，
立即移送公安机关处理。如果公安机关不予立案
的，依法通过自诉追究被执行人的刑事责任。

今年截至7月，温岭法院共向公安机关移送涉
嫌拒执犯罪的案件10件，债权人通过自诉方式维护
自身权利的案件2件。

诉讼保全再提速

通讯员李晴

本报讯 为降低当事人保全成本，进一步提高保
险担保办理效率，台州椒江法院自主研发了财产保
全责任保险自助服务平台，前不久投入使用。

在该院的诉讼服务中心，当事人可以通过这一
自助服务平台提交保全申请及相关材料，由保险公
司在线审核反馈，无需再往返保险公司办理，全程
最快仅需 15 分钟。 目前，该平台已核定承保 142
件，涉及案件标的额约3亿元，为当事人节约保证金
4465万元。

跟着河长去巡河

通讯员章元熙

本报讯 近日，杭州市胜利小学大风车中队灵
樱仔假日小队的同学们开展暑期实践活动，与新塘
河望江段河长一起去巡河。同学们一边沿河巡逻，
一边了解新塘河的基本情况。新塘河全长5公里，
早年由于管网堵塞、河底淤积大量淤泥等原因，河
水发黑发臭。近年来，通过整治已经成为水质好、
景色优美的城市景观河。其中，河道上的“微型生
态圈”发挥了重要作用，工作人员通过投放高效微
生物、增加复氧曝气系统，来提高水体自净能力，

“这也是河面上鲜花绽放的原因”。本栏目由玉环法院协办

诉调对接化解医患矛盾

仅仅半小时 失窃的电动车就找到啦
兰溪为5万辆电动车安装防盗芯片


